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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  

請以ü號標示已附上的文件(如適用) 

£ 幹事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社團地址的證明文件     

£ 社團地址佔用人的同意書 
£ 社團規章/ 組織章程/ 會議紀錄 

£ 幹事的資格的證明文件 
£ 社團名稱同意書 

£ 註冊證明書正本/ 警署報失紙 

只供本處填寫 

2IILFLDO�XVH�R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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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GOLQJ�RIILF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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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社團及豁免註冊社團更改資料申請表 

(《社團條例》(第 151 章)   第 10 及 14 條) 

注意: 填寫申請表前，請先參閱「申請須知」 

社團/ 分支機構名稱 

英文： 

 

                      

中文：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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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寫社團在社團事務處的資料： 

�͘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ü然後填寫第 2 頁：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名稱 £ 更改幹事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宗旨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地址 

£ 結束社團的分支機構 

£ 解散社團 

£ 其他 

確認更改資料: 

簽署： 

最高負責人* 姓名： 

職銜： 

聯絡電話： 

日期： 

(辦公室) 

(手提) 

*如涉及更改最高負責人，須由另一名現任幹事在以下位置簽署確認更改 : 

幹事姓名 : 

職銜 :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簽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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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社團/ 分支機構名稱 (註 1)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宗旨 (註 2) 

 

£  更改幹事 (註 4) 

£  結束社團的分支機構 (註 5) 

£  解散社團 (註 5) 

£  其他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主要業務地點 (註 3) 

新名稱 

(英文) 

(中文) 

新宗旨 

(如空位不足， 

請另加白紙填) 

如要更改幹事，請填寫表格第 3 頁。如更改多於 1 名幹事，請自行複印第 3 頁。 

結束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解散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社團∕分支機構新主要聯絡電郵地址 (如有) 

社團∕分支機構新聯絡地址 (如有; 註 3) 

社團編號 

社團/ 分支機構的主要業務地點及由社團/ 分支機構擁有或佔用的每個地方或處所的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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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幹事

 

離任幹事 

社團職銜(如新任幹事為最高負責人，請以ü號標示) 

社團編號 

個 人 資 料 
更改幹事(註 4) 

遞交申請表時，須連同新任幹事的香港身分證副本或其他有效的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如幹事並非身分證持有
人)，一併交到社團事務處。 

£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 男  £ 女  性別 

出生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國籍 

幹事的香港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如有) 

簽署 

社團職銜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香港聯絡電話號碼 

離職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簽署 

^離任幹事需簽署以確認離任。如無法取得其簽署同意，請於簽名位置填寫原因。 請注意，如無離任幹事簽名，本處或未能處理有
關更改。 

社團∕分支機構名稱： 

32/������&KL��5HY������ 

; Ϳ 

香港聯絡電話號碼 

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新任幹事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就是次申請所提交的資料，據本人所知及所信，均屬真實無誤。本人亦完全明白，任何人在明知而故意作出在要項上屬

虛假的陳述，即屬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 ��� 章)，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 年及罰款。  

本人明白任何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有責任在解散、或更改其名稱、宗旨、幹事或主要業務地點作出起計 � 個月內，以書面告知
社團事務主任。  

本人明白，根據《社團條例》(第 ��� 章)第 �� 條，社團事務主任可隨時藉送達任何社團的書面通知，規定該社團以書面向他提交他
為根據本條例履行他的職能而合理需要的資料。  

本人已閱讀「申請須知」，並明白註冊社團及豁免註冊社團更改資料申請須根據「申請須知」上的指引辦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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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規定 

香港法例第 151 章第 10 條 - 社團詳情的更改  

(1) 凡任何社團或其分支機構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而又更改其名稱、宗旨、幹事或主要業務地點，或結束任何已獲註冊或豁

免註冊的分支機構，該社團須在更改作出起計 1 個月內，就該項更改以書面告知社團事務主任。 

(2) 凡任何社團沒有按照第(1)款的規定，就任何詳情更改通知社團事務主任，該社團的每名幹事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10,000，但如他確立而使法庭信納，他已盡應盡的努力以確保該社團遵從本條，以及沒有遵從本條是由於非

他所能控制的原因所致的，則屬例外。 

香港法例第 151 章第 14 條 - 社團的解散  

(1) 如任何註冊社團或獲豁免社團其後自行解散，則在解散前屬該社團幹事的人，須在不遲於解散生效後 1 個月屆滿時就該項

解散以書面通知社團事務主任，該通知須由一名或多於一名在緊接解散前屬該社團幹事的人簽署。 

(2) 社團事務主任接獲任何上述通知後，須在解散生效的日期之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該社團及其分支機構取消登記及

從根據第 11 條備存的名單上刪除。  

註 1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名稱 

● 申請人可遞交中文或英文名稱，或中英兼備。 

● 社團不得使用與已存在的社團的名稱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名稱。 

● 社團不得使用在該社團的真正性質或宗旨方面相當可能會誤導公眾的名稱。 

● 如社團事務處對社團名稱有任何意見，將聯絡申請人作出跟進。 

● 如社團名稱包含英文字母縮寫或中英文以外之語言，請附加解釋。 

● 如社團名稱涉及其他組織或人士的名稱，請提供有關組織或人士的同意證明文件。 

● 申請須交回原有的註冊證明書/豁免註冊證明書的正本。如已遺失證明書，請遞交由警方發出的報失紙或經「電子報案中心」

(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註 2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宗旨 

● 申請人應盡量詳細說明社團的宗旨，以助本處處理申請。申請人可列出社團已舉辦的活動或計劃舉辦的活動。 

● 申請人須遞交社團的規章、組織章程或會議紀錄，以顯示社團宗旨或目的。 

● 申請人應盡量提供註冊幹事所取得相關資格的證明文件 (如有，例如：證書)，以支持社團之宗旨。 

註 3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主要業務地點及/或聯絡地址 

● 主要業務地點須為香港地址，並會顯示於社團註冊證明書/ 社團豁免註冊證明書上，該地址亦會供公眾查閱。 

● 郵政信箱只可用作社團的通訊地址。 

● 申請人須遞交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公用事業的帳單(水費、電費或煤氣費)、銀行月結單或香港特區政府任何部門的信件(香港

警務處發出的信件除外)，作社團的地址證明。 

● 如社團地址的合法佔用人並非為其中一名幹事，申請人須遞交該地址合法佔用人的同意書及該佔用人清晰的香港身份證副

本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同意書須載有該佔用人的姓名、日期、簽名。如地址由公司佔用，同意書須由該公司的

負責人簽署，並載有該負責人的姓名、職位、簽署日期及公司蓋印。  

● 申請更改社團/分支機構主要業務地點須交回原有的註冊證明書/豁免註冊證明書正本。如已遺失證明書，請遞交由警方發出

的報失紙或經「電子報案中心」(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申請須知 

註冊社團及豁免註冊社團更改資料申請 
(《社團條例》(第 ϭϱϭ 章)第 ϭϬ 及 ϭϰ 條) 

註 4 – 更改社團/分支機構幹事 

● 社團/分支機構須包括最少三名幹事 。 

● 社團須有一名註冊幹事 (例如：主席) 為社團最高負責人。餘下兩名幹事可為社團的副主席、司庫、秘書，或獲社團委任負責

處理社團銀行帳戶的人。 

● 申請人必須填妥幹事的個人資料，連同幹事清晰的有效香港身份證副本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就外國組織的社團註冊，若該組織的任何幹事或成員在香港居住或身在香港，或該社團由任何在香港的人管理或協助管理或

代其索取或收取金錢或社團費，有關申請可獲接受。  

● 幹事須各自提供香港的個人聯絡地址。 

● 如涉及更改最高負責人，須由另一名現任註冊幹事簽署確認。 

註 5 – 結束社團的分支機構/解散社團 

● 申請須交回註冊證明書/豁免註冊證明書的正本。如已遺失證明書，請遞交由警方發出的報失紙或經「電子報案中心」

(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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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申請註冊社團及豁免註冊社團更改資料無須繳費。 

行賄行為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任何人就處理社團申請事宜索取、提供或接受任何利益(包括金錢和禮物)，即屬犯罪。 

申請 

● 申請表可親身往社團事務處索取，或從香港警務處警察牌照課的網頁下載(http://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

licences/index.html)。 

● 請夾附所需文件，以便本處盡快處理你的申請。如申請資料或文件不齊全，社團事務處或會將有關申請表及/或已遞交的文件

一併退回申請人。如有需要，社團事務處人員會與你聯絡。所需文件如下： 

社團變更事項 所需文件 

更改幹事  ● 新任幹事的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 

更改社團名稱  

● 社 團 註 冊 證 明 書 正 本 / 由 警 方 發 出 的 報 失 紙 或 經「電 子 報 案 中 心」

(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  

● 社團規章、組織章程或會議紀錄 ;  

● 幹事的資歷證明文件 (如有，例如：證書); 和  

● 社團名稱同意書(如社團名稱涉及其他組織或人士的名稱)  

更改社團宗旨  
● 社團規章、組織章程或會議紀錄 ; 和  

● 幹事的資歷證明文件 (如有，例如：證書) 

更改社團主要業務地點/聯絡地址  

● 地址證明文件副本;  

[地址證明文件須為申請日前 3 個月內發出的水電煤或電訊公司帳單、政府

部門(不包括由警務處發出之文件)、公共機構或銀行信件。]  

● 處所合法佔用人的同意書及其清晰的香港身份證副本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證

明文件副本 (如適用); 和  

● 社 團 註 冊 證 明 書 正 本 / 由 警 方 發 出 的 報 失 紙 或 經「電 子 報 案 中 心」

(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解散社團/ 結束分支機構  
● 社 團 註 冊 證 明 書 正 本 / 由 警 方 發 出 的 報 失 紙 或 經「電 子 報 案 中 心」

(www.erc.police.gov.hk)報失並提供有關報案編號   

● 申請人可透過警察牌照課「網上申請牌照服務」提交電子申請，亦可親自遞交申請表或以郵遞方式送交社團事務處。 地址是：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一號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十二樓 

社團事務處 

● 本處不接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遞交的申請。 

查詢 

如有查詢， 請在辦公時間內致電 2860 3572 與本處職員聯絡， 或瀏覽本處網頁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licences/

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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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USRVH�RI�&ROOHFWLRQ 

收集資料的目的 

�� 7KH�SHUVRQDO�GDWD�SURYLGHG�E\�PHDQV�RI�WKLV�IRUP�ZLOO�EH�XVHG�E\�WKH�+RQJ�.RQJ�3ROLFH�)RUFH�IRU�IDFLOLWDWLQJ�SURFHVVLQJ 
RI�DSSOLFDWLRQV��UHFRUG�SXUSRVH��UHFRUG�XSGDWH��DOO�NLQGV�RI�SUHVHQW�DQG�VXEVHTXHQW�LQYHVWLJDWLRQV�IRU�5HJLVWUDWLRQ� ([HPS�
WLRQ�IURP�5HJLVWUDWLRQ�RI�D�6RFLHW\�XQGHU�WKH�6RFLHWLHV�2UGLQDQFH��&DS������ 

香港警務處會把申請表上填報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辦理這份申請[即申請人按照《社團條例》(法例第 151 章)而

提出的社團註冊申請或豁免註冊申請]/ 紀錄存檔/ 更新紀錄/ 現階段及日後的一切調查工作。 

�� 7KH�SURYLVLRQ�RI�SHUVRQDO�GDWD�E\�PHDQV�RI�WKLV�IRUP�LV�YROXQWDU\��,I�\RX�GR�QRW�SURYLGH�VXIILFLHQW�LQIRUPDWLRQ��ZH�PD\ QRW�
EH�DEOH�WR�SURFHVV�\RXU�DSSOLFDWLRQV��XSGDWH�\RXU�UHFRUG� 

在本表格上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 若資料不足，本處可能無法辦理你的申請/ 更新你的紀錄。 

�� $Q\�PDWHULDO�IDOVLILFDWLRQ�RU�RPLVVLRQ�RI�LQIRUPDWLRQ�PD\�UHVXOW�LQ�WKH�&RPPLVVLRQHU¶V�UHIXVDO�RI�WKH�UHJLVWUDWLRQ��FKDQJH 
RI�SDUWLFXODUV� 

若虛報或漏報重要資料，警務處處長可拒絕有關申請。 

$SSOLFDWLRQ�IRU�&KDQJHV�RI�3DUWLFXODUV�RI�5HJLVWHUHG��([HPSWHG�6RFLHWLHV 
註冊社團註冊/ 豁免註冊社團更改資料申請 

- 3529,6,21�2)�3(5621$/�'$7$�- 
提供個人資料 

&ODVVHV�RI�7UDQVIHUHHV 

可獲披露資料的機構 

�� 7KH�SHUVRQDO�GDWD�SURYLGHG�E\�PHDQV�RI�WKLV�IRUP�PD\�EH�GLVFORVHG�WR�RWKHU�JRYHUQPHQW�GHSDUWPHQWV�DQG�SXEOLF�RU�SULYDWH 
RUJDQL]DWLRQV�IRU�WKH�SXUSRVHV�PHQWLRQHG�LQ�WKH�DERYH�SDUDJUDSKV� 

本處可能會向其他部門及公營或私營機構披露表格上填報的個人資料，以作上文所載的用途。 

�� 3XUVXDQW�WR�VHFWLRQV�������DQG����RI�WKH�6RFLHWLHV�2UGLQDQFH��&DS�������DOO�WKH�SHUVRQDO�GDWD�SURYLGHG�WR�WKLV�RIILFH�PD\�EH 
UHOHDVHG�WR�SXEOLF�XSRQ�UHTXHVW�DQG�SULRU�FRQVHQW�RI�WKH�GDWD�VXEMHFW�LQ�TXHVWLRQ�LV�QRW�UHTXLUHG� 

根據法例第 151 章《社團條例》第 11(2) 及 12 條，交來的所有個人資料，一經要求，可向公眾人士發放，而事前

毋須經有關的資料當事人同意。 

$FFHVV�WR�3HUVRQDO�'DWD 

查閱個人資料 

�� <RX�KDYH�D�ULJKW�RI�DFFHVV�DQG�FRUUHFWLRQ�ZLWK�UHVSHFW�WR�SHUVRQDO�GDWD�DV�SURYLGHG�IRU�LQ�VHFWLRQV����DQG����DQG�3ULQFLSOH 
��RI�6FKHGXOH���RI�WKH�3HUVRQDO�'DWD��3ULYDF\��2UGLQDQFH��<RXU�ULJKW�RI�DFFHVV�LQFOXGHG�WKH�ULJKW�WR�REWDLQ�D�FRS\�RI \RXU�
SHUVRQDO�GDWD�SURYLGHG�E\�PHDQV�RI�WKLV�IRUP�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和附表一的第 6 原則，你有權查閱和更正你的個人資料，包括有權索

取表格上填報的個人資料副本乙份。 

(QTXLULHV 

查詢 

�� $Q\�HQTXLULHV�FRQFHUQLQJ�WKH�SHUVRQDO�GDWD�FROOHFWHG�E\�PHDQV�RI�WKLV�IRUP��LQFOXGLQJ�GDWD�DFFHVV�DQG�GDWD�FRUUHFWLRQ�UH�
TXHVWV� VKRXOG�EH�DGGUHVVHG�WR� 

如對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包括申請查閱和更正資料，請聯絡下列辦事處人員： 

([HFXWLYH�2IILFHU��/LFHQVLQJ� 

3ROLFH�/LFHQVLQJ�2IILFH 

���)��$UVHQDO�+RXVH� 

3ROLFH�+HDGTXDUWHUV� 

1R����$UVHQDO�6WUHHW� 

:DQ�&KDL��+RQJ�.RQJ� 

7HO��(QTXLU\������������ 

香港灣仔 

軍器廠街一號 

警察總部 

警政大樓十三樓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 

行政主任（牌照） 

查詢電話 : ��������� 


